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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关于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泰和泰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签订的《常年法律顾问合同》，本所指派律师出席公司

于 2026年 5月 19 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，对

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。

本所律师得到公司保证，即公司已提供查阅的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

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电子文档等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陈述、重大遗

漏或隐瞒。

本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同意，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

于其他任何目的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所必备的法律文

件进行公告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

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规范、业务标准和勤勉尽责精

神，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

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

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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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4月 28日，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刊登了《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会议通知》”）。《会议通知》中列明了本次会议的会议召集人、会议方

式、会议召开时间、会议期限、股权登记日、会议召开地点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

议审议议题、提案编码、会议的登记方式、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

票程序以及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等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

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公司本次股东会现

场会议于 2026年 5 月 19 日（星期二）14:30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
号新华都大厦北楼 7层召开，由董事长倪国涛主持。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6年 5月 19日；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

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

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月 19 日 9:15 至

15:00的任意时间。

经查验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

关内容一致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

（一）召集人资格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（二）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

根据《会议通知》，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为：截至 2026年 5月 13日下

午交易结束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

全体股东；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，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（被委托人不

必为本公司股东）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。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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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包括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

嘉宾，以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。

1.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情况及办理登记手续提交的身份证明，出席

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100股，占公司

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.00001%。

2.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股东的资格

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

表决的股东共 270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300,317,39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42.1804%。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身份验证机构验

证其身份。

3.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

除上述股东外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：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、公司聘请的律师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，并与召

开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

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，均计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权总

数。现场会议就《会议通知》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并按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、计票；网络投票结束后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

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。经合并统计上述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会表

决情况如下：

1.审议通过《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59,6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146%；反对：1,423,6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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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0.4740%；弃权：34,2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14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735,6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.2358%；反对：1,423,6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9486%；弃权：34,2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156%。

2.审议通过《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9,276,1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6533%；反对：1,015,9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3383%；弃权：25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85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3,152,1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.1681%；反对：1,015,9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.2262%；弃权：25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057%。

3.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

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780,6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4883%；反对：1,506,0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5015%；弃权：30,8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03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56,6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.3519%；反对：1,506,0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9136%；弃权：30,8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345%。

4.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表

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09,1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4978%；反对：1,472,0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901%；弃权：36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2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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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85,1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0316%；反对：1,472,0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1028%；弃权：36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656%。

5.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71,206,988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8.0140%；反对：1,416,1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.9492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68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750,6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.5936%；反对：1,416,1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7697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367%。

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。

6.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、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》，

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42,7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090%；反对：1,449,3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826%；弃权：25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85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718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8328%；反对：1,449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5615%；弃权：25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057%。

7.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

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19,5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012%；反对：1,467,2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885%；弃权：30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0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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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95,5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2796%；反对：1,467,2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9883%；弃权：30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321%。

8.审议通过《关于拟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01,5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4952%；反对：1,485,2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945%；弃权：30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02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77,5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.8503%；反对：1,485,2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4176%；弃权：30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321%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的 2/3以上通过。

9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16,7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003%；反对：1,471,3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899%；弃权：29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98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92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2128%；反对：1,471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0861%；弃权：29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011%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的 2/3以上通过。

10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

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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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9,300,9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6615%；反对：985,8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3283%；弃权：30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02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3,176,9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.7595%；反对：985,800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

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.5084%；弃权：30,700股，占参加会议的

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321%。

11.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91,5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252%；反对：1,399,2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659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89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767,5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.9966%；反对：1,399,2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3667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367%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的 2/3以上通过。

12.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该议案

的表决情况如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85,7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233%；反对：1,405,0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678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89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761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.8583%；反对：1,405,0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5050%；弃权：26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367%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的 2/3以上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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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审议通过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，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如

下：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：298,823,694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5026%；反对：1,471,400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899%；弃权：22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75%。

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：2,699,6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

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3774%；反对：1,471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0885%；弃权：22,400 股，占参加会议

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5342%。

本法律意见书所称“中小投资者”是指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

网络投票实施细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规定的除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

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会议人

员的资格、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（无正文，以下接签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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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《泰和泰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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